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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20]2222 号”文核准，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控股”、“发

行人”或“公司”）14,3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

登记变更手续。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

或“本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

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本上市保荐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广东

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中文名称：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dong Dongpeng Holdings Co., Ltd. 

注册资本： 10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新明 

住所： 清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陶瓷工业城内 

经营范围： 

生产（由下属公司生产）、销售、维修：陶瓷制品、水暖器材、卫浴产品、橱柜、木地

板、家居用品、涂料、防水涂料、建筑材料、日用品；装卸服务；仓储；卫浴产品、陶

瓷制品的研究、开发（涉限除外，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规定办理）；在线数据

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仅限经营类电子商务）。（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 

主营业务： 以瓷砖和洁具为代表的建筑卫生陶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C 制造业——C30 非金

属矿物质制造业” 

电话： 0757-8266 6287 

传真： 0757-8272 9200 

电子信箱： dongpeng@dongpeng.net 

董事会秘书： 黄征 

（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系经清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佛山华盛昌、广东裕和 2 名发起人

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取得清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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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1800000056286），设立时的注册资本

为 18,000 万元。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103,000 万股。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 股 14,300 万

股，占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表所示：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宁波利坚 350,379,778 34.02 350,379,778 29.87 

佛山华盛昌 162,000,000 15.73 162,000,000 13.81 

宁波鸿益升 135,482,100 13.15 135,482,100 11.55 

SCC Growth I Holdco 

B, Ltd.  
79,237,555 7.69 79,237,555 6.76 

上海喆德 76,670,467 7.44 76,670,467 6.54 

宁波东智瑞 59,416,600 5.77 59,416,600 5.07 

宁波客喜徕 42,608,500 4.14 42,608,500 3.63 

宁波裕芝 32,831,000 3.19 32,831,000 2.80 

堆龙德庆睿盈 24,500,000 2.38 24,500,000 2.09 

广东裕和 18,000,000 1.75 18,000,000 1.53 

宁波东粤鹏 13,647,700 1.33 13,647,700 1.16 

宁波东联鑫 10,450,000 1.01 10,450,000 0.89 

国钰坤元 10,000,000 0.97 10,000,000 0.85 

宁波普晖 9,576,300 0.93 9,576,300 0.82 

宁夏飞鸿 5,200,000 0.50 5,200,000 0.44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143,000,000 12.19 

合计 1,030,000,000 100.00 1,173,000,000 100.00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 

东鹏控股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整体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产品包括瓷砖和洁具，此外还生产销售木地板、涂料等产品。公司是国内规

模最大的瓷砖、洁具产品专业制造商和品牌商之一。公司瓷砖产品以有釉砖和无

釉砖为主，有釉砖主要产品包括抛釉砖、仿古砖和瓷片，无釉砖主要产品为抛光

砖，除销售自有品牌瓷砖外，公司还在国内代理销售意大利 Rex 等品牌瓷砖，丰

富了公司瓷砖产品线的高端品类；洁具产品包括卫生陶瓷和卫浴产品，其中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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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主要包括智能卫浴、座便器、洗手盆、小便器、蹲便器等，卫浴产品包括浴

室柜、淋浴房、浴缸、龙头五金等。 

（四）发行人财务概况 

根据德师报（审）字（20）第 P0518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523,153.06 526,382.12 410,868.96 371,647.62 

非流动资产 469,524.14 460,110.78 362,290.77 295,164.90 

资产总计 992,677.21 986,492.91 773,159.73 666,812.51 

流动负债 393,571.41 403,938.53 328,692.57 286,918.21 

非流动负债 58,929.62 63,895.53 6,217.86 2,474.59 

负债总计 452,501.03 467,834.06 334,910.43 289,392.81 

股东权益合计 540,176.17 518,658.85 438,249.30 377,419.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38,674.91 517,004.75 437,569.50 377,112.6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60,779.10 675,186.12 661,934.67 663,209.54 

营业利润 23,942.02 94,674.21 92,032.17 113,199.47 

利润总额 20,888.03 95,404.72 92,230.18 112,856.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599.91 79,437.70 79,365.71 98,979.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925.14 71,880.76 70,193.77 93,261.8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06.11 94,057.20 68,152.80    143,767.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87.64 -104,758.14 -83,617.22 -80,733.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46.07 43,062.25 3,010.27 -6,2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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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86 0.90 5.05 -18.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767.40 32,362.21 -12,449.10 62,416.54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1.33 1.30 1.25 1.30 

速动比率（倍） 0.97 0.97 0.85 0.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8.71% 54.81% 48.72% 30.4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 
45.58% 47.42% 43.32% 43.4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23 5.02 4.25 3.6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

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 
0.54% 0.55% 0.35% 0.31%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8 6.63 8.06 10.40 

存货周转率（次） 1.15 2.99 3.39 3.8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41,078.27 129,030.80 119,620.04 135,463.01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元） 
0.13 0.91 0.66 1.4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0 0.31 -0.12 0.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21,599.91 79,437.70 79,365.71 98,979.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17,925.14 71,880.76 70,193.77 93,261.87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103,0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14,3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且均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总

股本为 117,300 万股。 

（一）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公开发行 14,300 万股，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总股本的 10% 

定价方式： 
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发行价格，或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

他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每股发行价格： 11.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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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每股收益： 
0.61 元（按照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18.52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23 元（按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5.85 元（按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本次新股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94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已开立深圳证券账户并符合条件的自然人、法人等投

资者，但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62,30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

额为 148,006.70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4,298.30 万元，其中：保荐及承销费 10,004.09 万元；审

计、验资及评估费用 2,040.34 万元；律师费 1,500.75 万元；本次发行的法定信

息披露费 589.62 万元；材料制作费 34.43 万元；上市相关手续费 129.06 万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税，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因计

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对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0）

第 00558 号《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利坚及其一致行动人佛山华盛昌、广东裕和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复权后

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

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SCC Growth I Holdco B, Ltd.、上海喆德、宁波

鸿益升、宁波东智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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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承诺基础上，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SCC Growth I Holdco B, 

Ltd.承诺：“如东鹏控股成功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则自本公

司完成在东鹏控股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7 年 3 月 21 日）起的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东鹏控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东鹏控股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持有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喆德承诺：“如东鹏控股成功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上市，则自本企业完成在东鹏控股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6

年 11 月 18 日）起的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东鹏控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东鹏控股回购该

部分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宁波客喜徕、宁波裕芝、堆龙德庆睿盈、宁波东粤鹏、宁波东

联鑫、国钰坤元、宁波普晖、宁夏飞鸿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企业将遵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

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新明及何颖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2）在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复权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发行价指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上述第一项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3）锁定期

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人在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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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

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4）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

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5）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而改变或

导致无效”。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昆列、包建永、钟保民、龚

志云、金国庭、林红、张兄才、施宇峰、黄征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2）在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复权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发

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

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上述第一项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3）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

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在发

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4）本人

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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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5）本人的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

变更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罗思维、霍倩怡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2）锁定期届满后，本人

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3）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4）本人的上述承诺不因

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222 号文核准，并已公开

发行；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117,3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4,300 万股，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12.19%，不少于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10.00%以上；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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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本机构自身及本机构下属子公司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本机构及

本机构下属子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本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

有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中金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

汇金”或“上级股东单位”），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中央汇金直接持有中金

公司约 44.32%的股份，同时，中央汇金的下属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各持有中金公司约 0.02%

的股份。中央汇金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根据国务院

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

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

央汇金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

常经营活动。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公开信息资料显示，中金公司上级股东单

位与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持股的情况，

中金公司上级股东单位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相互提供担保或融资的情况； 

（五）本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影响保荐机构独立性的关联关系。 

本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公正地履行保荐职责。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发

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

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二）作为东鹏控股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本机构：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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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本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保荐机构为发行人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如因保荐机构未能依照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准则的

要求勤勉尽责地履行法定职责而导致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保荐机构

将按照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作出的有效司法裁决，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三）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四）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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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人进

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并对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在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

承诺事项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保证募集资金

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2、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3、如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

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对外担保

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如发行人拟为他人提供担保，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知或咨询保荐机

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1、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保荐机构工作人员或保荐机构聘请的第三方机

构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

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2、指派保荐代表人或保荐机构其他工作人员或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定期对

发行人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1、发行人已承诺全力支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荐机构

的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及时、全面提供保荐机构开展保荐

工作、发表独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并确保公司高管人员尽力协助

保荐机构进行持续督导； 

2、发行人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并督促其协助保荐机

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做好保荐工作。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章志皓、潘志兵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邮编：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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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机构认为：东鹏控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

东鹏控股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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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章志皓 潘志兵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首席执行官：  

  

                     

黄朝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